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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88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2-023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本行总行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1

（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因本次股

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3,288,559,22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98,703,874,76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4,584,684,4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51535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5.34810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672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谷澍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82,209,339 99.966054 33,560,614 0.010712 72,789,268 0.023234

2、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82,287,838 99.966079 33,570,914 0.010715 72,700,469 0.023206

3、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081,494,018 99.933906 134,364,634 0.042888 72,700,569 0.023206

4、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84,009,420 99.998548 2,945,700 0.000940 1,604,101 0.000512

5、议案名称：聘请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55,863,406 99.989564 27,661,214 0.008829 5,034,601 0.001607

6、议案名称：选举梁高美懿女士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59,857,007 99.958919 107,928,313 0.034450 20,773,901 0.006631

梁高美懿女士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7、议案名称：选举刘守英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2,957,358,058 99.894282 310,465,962 0.099099 20,735,201 0.006619

刘守英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8、议案名称：选举郭雪萌女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63,781,046 99.992091 4,303,274 0.001374 20,474,901 0.006535

9、议案名称：选举李蔚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8,215,268,666 98.380633 5,051,757,460 1.612494 21,533,095 0.006873

李蔚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非执行董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10、议案名称：选举邓丽娟女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216,560,998 99.977019 45,525,540 0.014531 26,472,683 0.008450

邓丽娟女士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担任本行监事，任职期限为三年。

11、议案名称：修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02,247,590,970 96.475783 8,741,197,195 2.790143 2,299,771,056 0.734074

12、议案名称：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164,643,778 99.960447 50,745,574 0.016198 73,169,869 0.023355

13、议案名称：2022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080,916,927 99.933722 187,832,593 0.059955 19,809,701 0.006323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度 利

润分配方案

35,098,256,377 99.991491 2,890,700 0.008235 96,100 0.000274

5

聘 请 2022 年

度会计师事务

所

35,081,247,363 99.943034 16,469,214 0.046919 3,526,600 0.010047

6

选举梁高美懿

女士继续担任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

事

35,063,760,599 99.893216 33,527,678 0.095517 3,954,900 0.011267

7

选举刘守英先

生继续担任中

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

35,058,654,292 99.878668 38,672,685 0.110175 3,916,200 0.011157

8

选举郭雪萌女

士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35,093,089,003 99.976770 4,248,274 0.012103 3,905,900 0.011127

9

选举李蔚先生

继续担任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非执

行董事

34,399,205,739 97.999964 698,131,438 1.988908 3,906,000 0.01112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2年5月13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袁冰玉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峥律师和袁冰玉律师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91� � � � � � � � �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22-58

转债代码：127040� � � � � � � � � �转债简称：国泰转债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2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国泰转债” 将于2022年7月7日按面值支付第一年利息，每10张“国泰转债”（面值1,00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2.00�元（含税）

2.�付息债权登记日：2022年7月6日

3.�除息日：2022年7月7日

4.�付息日：2022年7月7日

5.“国泰转债”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60%、第四年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2.00%，到期赎回价为108元（含最后一期利息）

6.“国泰转债”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6日，凡在2022年7月6日（含）前买入并持有

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2年7月6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

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2年7月7日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江苏国泰” ）于2021年7月7日公开发行

了45,574,186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国泰转债，债券代码：127040），根据《江苏国泰国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和《江苏国泰国际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 ）等有关条款的

规定，在“国泰转债”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国泰转债” 2021年7月7日至2022年7月6日

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 “国泰转债”基本情况

1、债券简称：国泰转债；

2、债券代码：127040；

3、证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557,418,600元；

5、发行数量：45,574,186张；

6、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7、上市时间：2021年8月10日；

8、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9、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1年7月7日至2027年

7月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0、票面利率：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6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

2.00%，到期赎回价为108元（含最后一期利息）；

11、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7月13日）满六个月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1月1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7月6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2、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9.02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8.77元/股；

13、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

有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4、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 ）；

1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17、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评级报

告及跟踪评级报告，江苏国泰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AA+” 。

二、 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为“国泰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1年7月7日至2022年

7月6日，票面利率为0.2%，每10张“国泰转债”（面值1,00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2.00元（含税）。

1、对于持有“国泰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

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1.60元；

2、对于持有“国泰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

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2.00元；

3、对于持有“国泰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10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2.00元，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三、 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等有关条款的规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

日、除息日及付息日如下：

1、债权登记日：2022年7月6日；

2、除息日：2022年7月7日；

3、付息日：2022年7月7日。

四、 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2年7月6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国泰转债”持有人。

五、 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

本期利息资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国泰转债” 本期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

构）。

六、 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

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兑付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

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

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因此，对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

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 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国泰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7月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机构：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法务部

联系电话：0512-58988273、58698298

传真：0512-58988273、58698298

电子邮箱：miranda@gtig.com、gaoyang@gtig.com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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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013� � � � � � � � � � �转债简称：国君转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君转债” 2022年付息事宜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2年7月6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2年7月7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2年7月7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7年7月7日公开发行的70亿元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简称“可转债” ）将于2022年7月7日开始支付2021年7月7日至2022年7月6日期间的利

息。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发行日期：2017年7月7日

2、发行数量：7,000万张（700万手）

3、发行面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4、发行总额：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70亿元

5、发行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2%、第二年为0.5%、第三年为1.0%、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1.8%、

第六年为2.0%

6、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17年7月7日至2023年7月6日

7、上市日期：2017年7月24日

8、债券代码：113013

9、债券简称：国君转债

10、 转股起止日期： 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之日止

（即2018年1月8日至2023年7月6日止）

11、初始转股价格：20.20元/股

12、当前转股价格：18.45元/股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付息期限与

方式，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1.8%（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1.80元人民

币（含税），每千元付息18.00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1、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2年7月6日

2、可转债除息日：2022年7月7日

3、可转债兑息日：2022年7月7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2年7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国君转债”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1、本公司已与中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登

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务，后续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

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拨至中登上

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

司或中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公司可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1.8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1.44元（税后）。可转债利息个

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

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

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1.80元人民币

（含税）。

对于持有本公司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及2021年11月22日发布的《关于延

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

等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

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

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20层

联系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8676798

传真：021-38670798

2、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联系人：庄国春、韩志广

联系电话：0755-82825427

传真：0755-82825424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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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2年6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和文件，于2022年6月29日以书面审议、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截至2022年6月29日，公司收到全部17名董事的书面表决票。 会议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1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 业务规模及风险限额纳入董事会批准的年度自有资金

业务规模及风险限额，不再另行增加；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上市证券做市交易

业务资格，制定管理制度和业务方案，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设立财富管理委员会执行办公室的议案》

表决结果：1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将财富管理委员会综合执行组升格为一级部门财富管理委员会执行办公室， 零售客户部分

支机构管理团队整建制平移至财富管理委员会执行办公室。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股票代码：000564� � 股票简称：ST大集 公告编号：2022-069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29日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103号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尚多旭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

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19,163,777,335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710,700,664股。 公司有部分股东放

弃表决权，具体为：⑴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放弃该次交易所获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

权利。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前述股东涉及放弃表决权股份共1,052,469,970股。 ⑵公司

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商贸连锁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22家股东，如业绩承诺未完成，应补偿股份将受到权利限制，将放弃

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海航商业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放弃表决权股份共2,205,

583,658股，为其2018年、2019年业绩承诺未完成应补偿股份。 另外，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系为协助《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

所用的临时账户，该账户目前持有8,195,023,043股股票，将不行使标的股份对应的公司股东的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本次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如下表：

公司股份总数（股） 19,163,777,335

其中：5家股东放弃表决权股份数（股） 1,052,469,970

22家股东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放弃表决权股份数（股） 2,205,583,658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无表决权) 8,195,023,043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7,710,700,664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股东和股东代表（人） 424

代表股份（股） 1,190,308,276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6.211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437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人） 22

代表股份（股） 1,071,096,538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5.589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8910%

网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人) 402

代表股份（股） 119,211,738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0.622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461%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人） 402

代表股份（股） 119,211,738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0.622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461%

2.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㈠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㈡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总体表决结果及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总体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同意(股)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反对

（股）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弃权

(股)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1.2021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1,190,308,

276

1,125,145,

622

94.5256%

65,013,

054

5.4619% 149,600 0.0126%

表决通

过

2.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1,190,308,

276

1,120,349,

122

94.1226%

69,705,

554

5.8561% 253,600 0.0213%

表决通

过

3. 关于申请融资

授信额度的议案

1,190,308,

276

1,126,420,

016

94.6326%

63,514,

560

5.3360% 373,700 0.0314%

表决通

过

4. 关于申请与控

股子公司互保额

度的议案

1,190,308,

276

708,981,877 59.5629%

68,442,

359

5.7500%

412,884,

040

34.6872%

表决通

过

5.2021年董事会

工作报告

1,190,308,

276

1,123,040,

146

94.3487%

66,985,

530

5.6276% 282,600 0.0237%

表决通

过

6.2021年监事会

工作报告

1,190,308,

276

1,122,477,

175

94.3014%

67,548,

501

5.6749% 282,600 0.0237%

表决通

过

7.2021年年度报

告和摘要

1,190,308,

276

712,560,482 59.8635%

64,972,

954

5.4585%

412,774,

840

34.6780%

表决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弃权

(股)

占本次会

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1.2021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119,211,

738

54,049,084 45.3387% 65,013,054 54.5358%

149,

600

0.1255%

2.2021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19,211,

738

49,252,584 41.3152% 69,705,554 58.4721%

253,

600

0.2127%

3.关于申请融资授信额

度的议案

119,211,

738

55,323,478 46.4077% 63,514,560 53.2788%

373,

700

0.3135%

4. 关于申请与控股子

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119,211,

738

50,377,579 42.2589% 68,442,359 57.4124%

391,

800

0.3287%

5.2021年董事会工作

报告

119,211,

738

51,943,608 43.5726% 66,985,530 56.1904%

282,

600

0.2371%

6.2021年监事会工作

报告

119,211,

738

51,380,637 43.1003% 67,548,501 56.6626%

282,

600

0.2371%

7.2021年年度报告和

摘要

119,211,

738

53,956,184 45.2608% 64,972,954 54.5021%

282,

600

0.237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1.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会议

同意公司2021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3.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

案》。 会议同意公司及其二十四家控股子公司依照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的《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办理留债清偿相关事项并签署协议，不再逐笔呈报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批。

会议同意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的融资授信额度为5亿元（本额度包括

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保函、国内保理业务、信贷证明、贷款承诺函、经

营性物业贷款、项目融资、固定资产融资、商圈贷等间接融资），并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此额度内签署办理具体业务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担保合同、质押合同、

银行承兑汇票协议等相关融资类合同及文件， 同时授权供销大集董事长可以在授权额度内对具体使

用额度公司进行调剂，公司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或股东大会决

议。 授权期限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4.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与控股子公司互保额

度的议案》。 会议同意批准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以及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互保额度为15亿元（本互

保额度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担保5亿元，子公司

对公司担保5亿元，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5亿元。 同意授权供销大集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办理

前述担保业务涉及的互保及互保调剂具体相关合同及文件等，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不再

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或股东大会决议。 授权期限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5.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6.�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7.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吕岩峰、田慧

结论性意见：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项，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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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5月10

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鉴于目前亚泰转债仍处于转股

期，截至未来分配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按照以未来实施

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本次除权后总

股本272,041,686股， 最终除权后总股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数据为准。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

案一致，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72,041,68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47 深圳市亚泰一兆投资有限公司

2 07*****718 郑忠

3 07*****923 邱艾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6月28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亚泰转债，

债券代码：128066）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亚泰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等将进行调整，公司将

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六、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益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卓越时代广场 4B01、4B02

咨询联系人：王小颖、梁欢欢

咨询电话：0755-83028871

传真电话：0755-23609266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权益分派文件；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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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亚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修正前转股价格：人民币 9.27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人民币8.77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2年7月7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60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公开发行了

4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8,0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269号” 文

同意， 公司4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5月1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亚泰转

债” ，债券代码“128066” 。 根据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亚泰转债” 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

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

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 (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P1=� (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 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 (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

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以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

元（含税）。 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7日。 根据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亚泰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9.27元/股调整为8.77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7日（除

权除息日）起生效，本次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无需暂停转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计算方法如下：

P1=P0-D=(9.27-0.5)=8.77元/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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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近日取得一项发明专利、两项实

用新型专利及一项外观设计专利，并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专利类

别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证书号

1

发 明 专

利

一种基于室内建筑绿

化一体建筑结构、控制

系统及方法

ZL202110520140.1 2021年05月12日 第5244657号

2

实 用 新

型

一种用于展示艺术品

的隔层高度可调展示

柜

ZL202123339376.X 2021年12月28日 第16767442号

3

实 用 新

型

一种室内嵌入式易维

护的吸顶灯

ZL202220402191.4 2022年02月25日 第16775445号

4

外 观 设

计

坐具（TIKA) ZL202230176798.0 2022年03月31日 第7433827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公司，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发挥

技术研发优势，保护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施工工艺,提高公司施工质量及效率，更好的完成施工任

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39� �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2022-04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5,594,1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95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吴定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职工监事刘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229,078 97.6153 26,072,971 2.3582 292,100 0.0265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229,078 97.6153 26,112,971 2.3618 252,100 0.0229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229,078 97.6153 26,072,971 2.3582 292,100 0.0265

4、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229,078 97.6153 26,112,971 2.3618 252,100 0.022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782,889 97.6653 25,559,160 2.3118 252,100 0.022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229,078 97.6153 25,752,971 2.3293 612,100 0.055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负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229,078 97.6153 26,247,971 2.3741 117,100 0.010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对部分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229,078 97.6153 26,247,971 2.3741 117,100 0.0106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292,579 97.6210 26,184,470 2.3683 117,100 0.010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形资产核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229,078 97.6153 26,042,671 2.3555 322,400 0.029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部分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9,229,078 97.6153 26,042,671 2.3555 322,400 0.029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5,456,151 97.2740 29,456,098 2.6642 681,900 0.0618

13.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5,164,750 97.2476 29,763,799 2.6921 665,600 0.0603

13.02、议案名称：《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5,164,750 97.2476 29,612,499 2.6784 816,900 0.0740

13.03、

议案名称：《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782,540 97.2131 30,449,209 2.7541 362,400 0.0328

13.04、

议案名称：《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782,540 97.2131 30,449,209 2.7541 362,400 0.0328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4,781,540 97.2131 30,297,909 2.7404 513,700 0.046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王新先生 1,080,396,581 97.720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1年

度利 润 分 配 的 预

案》

7,070,099 21.5018 25,559,160 77.7314 252,100 0.7668

6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2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6,516,288 19.8175 25,752,971 78.3208 612,100 1.8617

7

《关于公司2021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预计负债的议

案》

6,516,288 19.8175 26,247,971 79.8262 117,100 0.3563

9

《关于开展远期外

汇交易 业 务 的 议

案》

6,579,789 20.0106 26,184,470 79.6331 117,100 0.3563

10

《关于公司及下属

公司无形资产核销

的议案》

6,516,288 19.8175 26,042,671 79.2019 322,400 0.9806

11

《关于公司对部分

下属子公司新增担

保额度的议案》

6,516,288 19.8175 26,042,671 79.2019 322,400 0.9806

15.01 王新先生 7,683,791 23.368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

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月华律师、任靖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